
师范学院2023级教育学类

大类培养与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

师范学院以教育学类（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）和教育技

术学专业进行招生，学生入学后第一学期按教育学类进行大

类培养，第一学期末进行专业分流。

为坚持“以学生为中心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”的教

育理念，贯彻“三时段一贯通”的本科人才培养路径，适应

“宽口径、厚基础、重能力、求创新”的人才培养要求，推

进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规范大类培养与专业分流工作，

根据《延边大学本科大类培养与专业分流工作实施办法(修

订)》（延大校发[2019]58 号）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专业分流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。确保专业分流

工作选择机会平等、分流结果准确、工作程序透明。

（二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志愿与成绩相结合原则。充

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需求，学生根据个人意愿在所属大类内

选择分流专业，依据学习成绩，择优分流。

（三）综合考虑学科专业发展、教学资源有效利用、社

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等因素进行专业分流。

二、专业分流依据

以学生申报志愿情况、高考成绩和大类学习期间教育学

类专业课程的总成绩为依据。排名总成绩中，高考成绩占百

分之五十，大类期间的教育学类专业课程成绩占百分之五十，



总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二位。总成绩相同时，以《教育学原理》、

《教育心理学》、《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》、《教

育科学研究方法》四门课程的平均成绩为依据进行排序，四

门课程平均成绩相同时，以《各学科导论课》成绩为依据进

行排序。

三、专业接收人数

根据学院 2023 级教育学大类招生人数确定各专业接收

学生基数。各专业接收学生人数上下限具体是：教育技术学

专业接收学生人数为 50±2 人；小学教育专业接收学生人数

为 70±2 人；学前教育专业接收学生人数为 60±2 人。（各

专业接收学生人数上下限根据当年实际招生情况会略有浮

动）

按照教育学大类 2023 级学生的朝鲜族学生和非朝鲜族

学生的比例，确定各专业接收学生人数上限中的朝鲜族学生

人数和非朝鲜族学生人数。如果朝鲜族学生申报人数不足上

限时，剩余名额转给非朝鲜族学生。

四、学生选择专业

（一）按教育技术学专业高考录取的学生，如果不愿意

参加专业分流的仍留在教育技术学专业，并直接占用教育技

术学专业分流人数名额。如果愿意参加专业分流，则与其他

教育学类学生一起进行专业分流。

（二）学生在延边大学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填报志愿，

在教育学大类所含专业内选择教育技术学、小学教育、学前

教育三个专业，学生申报志愿3个专业（第一志愿>第二志愿>



第三志愿）。按学院内各专业确定的专业分流人数，根据总

成绩排名，从高到低，按专业分流志愿优先次序（第一志愿>

第二志愿>第三志愿）择优录取；第一志愿不能录满的专业，

从第一志愿填报其他专业未被录取、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

学生中，按照从高到低择优录取；若第二志愿仍不能录满，

则从第一、第二志愿填报其他专业未被录取、第三志愿填报

该专业的学生中，按照从高到低的原则择优录取。

（三）未填报第二和第三志愿、没有在规定时限内按照

学院要求填报志愿的学生，需服从学院统一调配。

（四）在分流过程中，面向朝鲜族学生、预科转入学生

采用同样的专业分流方式，独立实行专业分流。

（五）申请转专业并确认已经转专业成功的学生不参加

分流。

五、分流工作

1、学生登录个人的延边大学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账号

进行报名，填报个人的专业分流志愿；

2、教务办根据学生的成绩及志愿情况进行成绩排序，

并公布学生成绩排名情况；

3、教务办根据成绩排序进行专业分流，并上报学院专

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。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

会议讨论决定专业分流名单。

六、公示

学院将拟定的专业分流学生名单公示一周。公示期内，

若有学生提出异议，学院将视情况予以处理。由学生向所在

学院提出书面意见后，重新召开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



全体会议讨论决定，并进行公示。公示期无异议，提交学校

备案。

七、大类培养与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书记、院长

副组长：教学副院长

组 员：各专业主任、教务办主任、学工办主任

九、专业分流咨询电话

赵老师：0433-2732345 崔老师：0433-2733602

延边大学师范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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